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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

关于反现代奴隶制和反对人口贩卖的声明 

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（1948）第 4 条规定，任何人不得使用奴

隶或奴役，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和奴隶买卖，均应予以禁止。联合

国大会 1956 年 9 月通过的《废止奴隶制、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

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》，进一步界定了奴隶贩卖的概念、范

围、强调该犯罪的严重性，要求公约签约国的法律将奴隶贩卖规

定为犯罪，并处以严厉的刑罚。补充公约还规定，某些类似奴隶

制的惯例，如债务奴役、农奴制、买卖新娘和童工等均为违法行

为。 

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严格践行《反现代奴隶制和人口

贩卖政策》。我们将监督并着力改善我们已确立的制度，确保我

们的业务中不存在现代奴隶制现象，同时确保与我们有业务来往

的任何人士均不受益于或以任何形式促成现代奴隶制现象。 

本声明旨在向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、承包方、

供应商、提供商以及其他与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有业务往

来的合作伙伴声明，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绝不允许任何业

务活动中存在构成人口贩卖或奴役的行为。我们承诺对我们供应

链中的人口贩卖和奴役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。  

 

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七月一日 

 


